


青岛市总工会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岛市企业联合会/青岛市企业家协会
青岛市工商业联合会

文件





青工〔2021〕14号

关于组织开展全市集体协商竞赛的通知

各区市总工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企联、工商联；各市直有关企业工会：
为进一步加强集体协商人才队伍建设，提高协调劳动关系能力，更好地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拟于2021年7月举办全市集体协商竞赛。为做好相关组织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集体协商促和谐  携手筑梦新时代
二、组织领导
竟赛分预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预赛时间：2021年7月28日（周三）
决赛时间：2021年7月29日（周四）
地点：青岛市总工会1104会议室（青岛市市南区湛山一路18号）
[bookmark: _GoBack]三、参赛范围和内容
（一）竞赛范围：前期报名并通过审核的14支参赛队伍。
（二）竞赛内容:以给定案例为背景，针对协商议题，分企业方协商代表和职工方协商代表进行现场模拟集体协商，考察对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的掌握、协商技巧的运用及处理劳动关系矛盾的能力水平。
四、参赛条件
各代表队由5人组成(参赛队员4人，领队1人)。参赛队员应为各级工会干部和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律师除外)，热爱集体协商工作，具各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能够较为孰练掌握和运用各种协商技巧。
五、奖项设置
全市决赛将设置团体奖项和个人奖项，并颁发获奖证书。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市协调劳动关系三方委员会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本次竞赛活动，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制定竞赛活动方案，认真做好组织发动。
（二）务求取得实效。竞赛活动要务求实效，充分体现群众性、广泛性、代表性，坚持以赛促训，将日常业务培训和开展竞赛活动相结合，真正使竞赛活动成为培养人才、锻炼队伍的重要途径，促进工会干部和集体协商专职指导员协商能力水平的提升。
（三）强化舆论宣传。要加大竞赛活动宣传，充分利用微信、电视、报刊、网络等各类媒体，广泛宣传竞赛目的意义。传播“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集体协商工作理念，宣传集体协商在协调劳动关系促进企业发展和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中的积极作用，营造深入推进集体协商工作的良好氛围。
各参赛队组成人员如有变化，请于7月26日前将代表队组成人员名单(见附件)报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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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耿新河， 83092826， szbzbjtx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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